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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aic.gov.cn/zw/wjfb/zjwj/201712/t20171228_271486.html） 

 

附錄 

 

工商总局关于换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的公告 

 

为加快推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下称统一代码）的使用，有序做好已登记企业证照的换发，

现就换发加载统一代码营业执照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

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

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50 号）文件的要求，未加载统一代码的企业营业执照在 2017

年底将停止使用，改为使用由工商、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 

二、2018 年 1 月 1 日后，未更换加载统一代码营业执照的企业，其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

格仍然有效。但各部门目前均使用统一代码办理业务，为避免影响正常经营，未办理营业执照

更换的企业需尽快办理营业执照的更换。 

三、各地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121 号）要求，

加大政策宣传和引导力度，继续有序做好已登记企业证照的换发工作。企业在办理变更登记时，

对已领取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核发加载嵌入原 9 位组织机构代码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没有领

取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核发加载新的统一代码营业执照。对于营业执照上已加载统一代码的企

业，无需更换营业执照。 

本公告所称企业，包括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换发按照《工

商总局等四部门关于实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的意见》（工商个字

〔2016〕167 号）要求执行，旧版执照仍然有效。 

特此公告。 

 

 

工商总局      

2017 年 12 月 27 日  

 

 

 

 


